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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488

股票简称：天药股份 编号：

2014-029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14年7月3日，天药股份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社会公

众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本次的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6月18日以公告形式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现场会议在天津舒泊花园大酒

店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立群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的统计，本次会议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数据，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54,067,7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7.26%，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53,517,5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47.2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50,2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的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审议及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选举张杰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4,066,7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361,9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9.98％；

反对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7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1％。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4,067,42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弃权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观韬（天津）律师事务所郭吉春、葛泰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观意字[2014]第

0195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000798

证券简称

:

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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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5月23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19,455,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现金0.5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0.495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522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

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82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7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 �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7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7月11日。

三、权益分派息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截止2014年7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7月1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8*****844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 08*****874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公司

3 08*****318

中国华农资产经营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西单民丰胡同31号中水大厦613室

咨询联系人：吕慧玲

咨询电话:010-88067461

传真电话：010-88067463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3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14-01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2013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方案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

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每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0.26元（税前）

2、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6元，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47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

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34元。

3、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10日

4、除息日：2014年7月11日

5、现金股利发放日：2014年7月11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和日期

本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14年6月25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载于2014年6月2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公司网站

（www.bankcomm.com）。

二、分红派息方案

以本公司2013年末总股本742.63亿股为基数， 每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0.26元（税前），共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193.08亿元。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红利发放日

本次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7月10日， 除息日为2014年7月11

日，现金股利发放日为2014年7月11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2014年7月10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一）纳税

1、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等规定，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先按5%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税后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47元；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适用税率为20%。 具体实际税负为：如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5%。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

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34元。 如认为取得的股

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股东，本公司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6元，其所得税（如

适用）自行申报缴纳。

（二）派发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南光（集团）有限

公司、 金宁发展有限公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账

户的现金股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外， 其他股东的现金股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

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股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股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股利暂由中登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H股股东的现金股利派发不适用本公告。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21-58766688

传 真：021-58798398

邮 箱：investor@bankcomm.com

七、备查文件

本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1038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31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A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税前）

●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057元，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QFII）股东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元

●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10日

●除 息 日：2014年7月1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7月11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已于2014年5月29日经本公司2013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2014年5月30日通过《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

二、分红派息方案

1、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分红派息以本公司截止2013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 995,900,

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9,

754,000元（含税）；其中，A股股本为593,910,000股，本次派发A股现金红利人民币35,

634,600元（含税）。

2、发放年度：2013年度。

3、发放范围：截至2014年7月10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

东。

4、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持

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

一日的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 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

超过1年的，实际税负为5%。 本次现金红利暂由本公司按照5%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57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

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

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的现金红利，根据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

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5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6元。

三、分红派息方案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14年7月10日（周四）

除 息 日： 2014年7月11日（周五）

红利发放日： 2014年7月11日（周五）

四、分派对象

截至2014年7月10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A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1、公司股东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 其他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不适用本公告，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2014年7月3日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发布的有关H股股东股息派发的公告。

六、咨询联系

联系地址：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154号

邮政编码：471004

联系电话：（0379）64969424

传 真：（0379）64967438

联系电邮：msc0038@ytogroup.com

七、备查文件

本公司2013年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14-038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派发

2013

年度末期股息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派发现金股息（扣税前）：每股人民币0.9100元

●派发现金股息 （扣税后）：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每股人民币

0.8645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为每股人民币0.8190元

●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11日（周五）

●除息日、股息发放日：2014年7月14日（周一）

一、批准情况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

2014年6月27日获公司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刊载

于2014年6月28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具体方案

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19,889,620,455股计算，本次201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将向全体股东派发2013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币0.9100元（含税），共

计约人民币181.0亿元（含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财税[2012]85号《通知》” ）的有关规定，A股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股息由本公司统一暂按其25%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每股人

民币0.8645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将按照财税

[2012]85号《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超过已扣缴税款

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5%。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现金

股息，由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国税函[2009]47号

《通知》”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

金股息为每股人民币0.8190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

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国税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

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除上述QFII、RQFII之外的A股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的现金股息所得税

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每股税前人民币0.9100元。

三、实施日期

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11日（周五）

除息日、股息发放日：2014年7月14日（周一）

四、派发对象

截至2014年7月11日15:00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股息派发不适用本公告。

五、实施办法

除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股息由本公司直接发放外， 其他A股股

东的现金股息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股息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股息，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股息暂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方式

电 话：（010）5813� 1088

传 真：（010）5813� 1814

电子邮箱：1088@csec.com

七、备查文件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4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601225

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

2014-025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1200元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人民币0.1140元；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QFII）股东为人民币0.1080元。

●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10日

●除权（除息）日：2014年7月1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7月11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14年5月15

日获得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4年5月16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 《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www.sse.com.cn）。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3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2014年7月10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公司2013�年度向股东分派现金股利 12�亿元，占当年合并报表实现的归属于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 34.42%，以公司股本 100� 亿股为基准，每股分派现金股利 0.1200元（含

税）。

(三)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利润分配暂由公司按5%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暂按每股人民币0.1140元发放。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

（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

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5%。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 ）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1080元；如QFII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受让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通知》的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A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200元。

4、如存在QFII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该等股东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三、相关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10日

2、除权（除息）日：2014年7月11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7月11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2014年7月10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绵阳科技城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

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2、除上述由公司直接派发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对于公司其他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

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派发；对于公司其他无限售条件

股东的现金红利，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传真：029-81772581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3日

股票代码：

600795

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2014-46

转债代码：

110018

转债简称：国电转债

债券代码：

122151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1

债券代码：

122152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2

债券代码：

122165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3

债券代码：

122166

债券简称：

12

国电

04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2014年第二季度，共有135,000元“国电转债” 已转

成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56,429股。

●可转债余额情况：截至2014年6月30日，“国电转债” 尚有5,498,605,

000元未转股，占“国电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7%。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2011年8月，公司发行了5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国电

转债” ，债券代码110018）；2012年2月20日，开始进入转股期，初始转股价格

为2.67元/股。

（二）2012年6月6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201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

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自2012年6月12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2.57元/股。

（三）2013年1月10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非公开发行结果调整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自2013年1月1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53元/股。

（四）2013年5月17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

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自2013年5月2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2.40元/股。

（五）2014年6月9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

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自2014年6月1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2.27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本次转股情况

2014年第二季度，共有135,000元“国电转债” 已转成公司股票，转股股

数为56,429股。 其中：

1.转股价格调整前，共有127,000元“国电转债” 转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

52,906股。

2.转股价格调整后，共有8,000元“国电转债” 转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3,

523股。

（二）累计转股及余额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国电转债” 累计共有1,395,000元转成公司股票，

转股股数为540,489股。

“国电转债” 尚有5,498,605,000元未转股，占“国电转债” 发行总量的

99.97%。

三、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

资料，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一）转股价格调整前（4月1日至6月12日）可转债转股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834,862,384 0 1,834,862,38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5,395,054,650 52,906 15,395,107,556

股份总额

17,229,917,034 52,906 17,229,969,940

（二）转股价格调整后（6月13日至6月30日）可转债转股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834,862,384 0 1,834,862,38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5,395,107,556 3,523 15,395,111,079

股份总额

17,229,969,940 3,523 17,229,973,463

备查文件：截至2014年6月30日“国电电力” 股东名册及“国电转债” 持

有人名册。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热线010-58682100进行

咨询。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601299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2014-044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根据股东身份和持

股期限分别为0.19元、0.18元、0.16元

●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9日（周三）

●除息日：2014年7月10日（周四）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7月10日（周四）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2014年5月20日，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相关公告已刊登在2014年5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二、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3年度；

2、发放范围：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

体A股股东；

3、分配方案：以2013年12月31日股本总数10,320,056,303股为基数，向

全体A股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 (含税)， 共计派发股利2,064,011,

260.60元（含税）；

4、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股

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税后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6元；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

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税后派发现

金红利为每股0.18元；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5%，税后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9元。

公司统一暂按5%税率代扣代缴股息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19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登

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

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0.18元。 如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

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

币0.20元。

三、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9日（周三）

2、除息日：2014年7月10日（周四）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14年7月10日（周四）

四、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公司A股股东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除上述三名股东以外的其他A股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

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5号楼中国北车大厦604室

电话：（86� 10）5189� 7290

传真：（86� 10）5260� 8380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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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已回购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及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余鹏先生职务变更为

监事， 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33.75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

注销。详见公司于2014年7月1日披露的《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宜的公告》（编号：临 2014-024号）。

本次回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3.75万股，回购价格2.646元/股，总价款人民币

893,025.00元。

公司 2014年7月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过户登记确

认书，上述限制性股票33.75万股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该部分限制性股

票将于 2014年7月4日予以注销，公司股本将相应减少。

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变动前

（

股

）

本期变动

（

股

）

变动后

（

股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51,620,000 451,62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84,280,364 -337,500 83,942,864

总计

535,900,364 -337,500 535,562,864

特此公告。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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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本公司A股上市保荐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 ）《关于更换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吸收合并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并上市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的函》，本公司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张露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本公司A股上

市的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金公司已授权保荐代表人龙亮先生接替张露女士继续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本公司A股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龙亮先生、徐磊先

生。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3日

附：龙亮先生简历

龙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毕业于北京大学，

曾参加或主持了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A股首次公开发行项目、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A股首次公开发行项目、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项目等A股保荐项目。


